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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通则

1.1适用范围

1.1.1本指南旨在提供船舶水下辐射噪声的入级规定及进行测量的程序和技术要求。

1.1.2 本指南适用于申请以下 1.2 CCS 船级附加标志的以水声设备操作实现其重要服务

功能的船舶以及要求降低水下辐射噪声对环境影响的船舶。

1.1.3水下辐射噪声测量应由 CCS 或 CCS认可的机构完成，测量过程应有 CCS 验船师

在场。

1.1.4 船舶设计、建造、改装和营运阶段的水下噪声控制可考虑船舶的可参考本指南附

录 2。

1.1.5若船舶经过可能影响船舶水下辐射噪声的重大改装，本指南规定的附加标志应重

新予以确认。

1.2附加标志

1.2.1经测量满足本指南第 2章相关要求的船舶可授予下列船舶水下辐射噪声附加标志：

Underwater Noise N

N为水下辐射噪声等级，N=1，2或 3，其中 1表示水下辐射噪声最高等级。

1.2.2 对于船舶水下辐射噪声附加标志，当仅在指定频段（10-100Hz、100-1000Hz、

1000-100000Hz）满足要求时，可分频段授予，但应在附加标志中注明。

1.3文件资料要求

1.3.1 在进行船舶水下辐射噪声测量前，应将测量大纲提交 CCS审批。测量大纲至少应包

括下述内容：

①测量设备，如声学测量设备、距离测量设备、航速测量设备等；

②测量条件，包括测量海域位置、测量海域水深与海底条件、海况信息（如风、浪等）；

③被测船舶运行状态，如螺旋桨或侧推的转速、螺距、功率；主机功率、机器转速；航

速；船舶装载状态等；

④测量程序，如水听器布置、船舶航行路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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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测量完成后，应将测量报告提交 CCS审批。测量报告至少应包括下述内容：

①测量设备；

②测量条件、船舶运行状态、开启设备列表；

③与测量大纲的差异，如所需的测量条件、船舶运行状态、测量程序等。

④背景噪声频谱、背景噪声修正方法；

⑤1/3倍频程的声源频带声压级结果与衡准。

1.4符号与定义

1.4.1源级 SL ：声源与其辐射声功率相关的一种特性, 可以通过在测量到的均方声压级

上叠加传递损失（应包括相关的水域以及浅水下的海底特性）来确定；  S p PLL L N 。将

船舶作为一个单极子声源，以进行水面反射修正。

1.4.2 声压级 pL ：在指定位置，辐射声场的一种特性。通过水听器测量的均方根声压级：

10
0

20log rms
p

pL
p

 
  

 
， 0p 为 参考声压，等于1 aP 。

1.4.3背景噪声级 BNL ：环境噪声和声学自噪声的组合，dB，参考声压1 aP 。

1.4.4传递损失 PLN ：源级和声压级之间差异的传递函数，应包括相关的水域和浅水下

的海底特性。

1.4.5辐射噪声级 RNL ： 10
0

20logRN p
dL L
d

 
   

 
；d 为船舶声源参考点与指定位置之

间的距离（m）， 0d 为参考距离，等于 1m。

1.4.6 1/10 十倍频程：1/10 十倍频程，即 20.1log (10)。

1.4.7 声中心：在自由场条件下，将船舶作为声源的虚拟点。对于船舶，应考虑

如下：

纵向：主机中心与螺旋桨中点；垂向：从水线往下 0.7 倍的船舶吃水处。

1.4.8 最小会遇点 CPA：在测试过程中，被测船的参考声中心距离水听器最近的点，

实际用途是对应的最小会遇距离 CP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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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1/3倍频程：用频程来表示声音的两个频率之间的间隔或频带宽度，以上限频率 uf

和下限频率 lf 之间的对数来表示，此对数通常以 2为底，单位为倍频程，即：

2log u

l

fn
f

 
  

 

当 1/ 3n  时，对应为 1/3倍频程。

1.4.10 声源辐射声压级 1p mL ：换算得到的距离等效声中心 1m处的声压级，dB。

1.4.11 传播损失 TL ：声波在海水介质中的传播损失，因声压随着离声源的距离的增加

而减少，则传播损失随着离声源的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假定位置 1比位置 2离声源近，传播

损失为：

1
10

2

20logT
pL
p

 
  

 

式中： 1p ——位置 1的声压，Pa；

2p ——位置 2的声压，Pa；

当两个位置之间的传播距离为 r时，传播损失为：

10
1

logT
m

rL X
r

 
  

 

式中： r——声源与水听器距离，取
2 2
H VD D ，m；

HD ——水听器的最小会遇距离，m；

VD ——水听器到声学中心点的垂直距离，m

1mr ——距离声源参考距离 1m处，取 1m；

X ——根据实际真实声场得出，当声波以球面波传播时，取 20；当声波以柱面

波传播时，取 10。对于船舶，当测量水深 d>100m 时，取 20；当测量水深 d≤100m时，取

18。

1.4.12 最小会遇距离 CPAd ：最小会遇点至水听器的水平距离，m。

1.4.13 声速剖面：声速随水深变化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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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水下辐射噪声衡准

2.1一般规定

2.1.1 本章规定了船舶水下辐射噪声附加标志（Underwater Noise N，N=1，2，3）允许

的水下辐射噪声限值。对于以水声设备操作实现其重要服务功能的船舶，其水下辐射噪声限

值见 2.2；对其它要求降低水下辐射噪声对环境影响的船舶，允许的水下辐射噪声限值见 CCS

《绿色生态船舶规范》第 1部分第 2章 2.5.4。

2.1.2应在能够代表船舶典型或预期航行状态的工况下进行测量。

2.1.3 应对船舶的水下辐射噪声 1/3倍频程频带声压级进行测量，并对每个水听器、每

个子数据窗进行背景噪声修正和距离修正，换算得到距离等效声中心 1m处的辐射噪声声压

级 1p mL ；依次进行所有水听器的能量平均、所有子数据窗的线性平均、所有航次的线性平

均，最终得到被测船的水下辐射噪声级 RNL 。

2.2水下辐射噪声限值

2.2.1 声源辐射噪声声压级按下式计算：

'
1p m p TL L L 

式中： 1p mL ——声源辐射噪声声压级，dB；

'
pL ——每个水听器每个子数据窗经背景噪声修正后的声压级，dB；

TL ——传播损失，按 1.4.11计算。

2.2.2 水下辐射噪声限值为 1/3倍频程频带声压级，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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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水下辐射噪声限值

2.2.3水下辐射噪声限值公式见表 2.1。

表 2.1 水下辐射噪声限值

附加标志分类 限值标准 dB（参考声压 1μPa） 频率范围

Underwater Noise 1 145.3 10 Hz-100 Hz

Underwater Noise 1 128.7+8.3 lg f(Hz) 100 Hz-1kHz

Underwater Noise 1 153.6-12 lg f(kHz) 1 kHz-100 kHz

Underwater Noise 2 163-6 lg f(Hz) 10 Hz-100 Hz

Underwater Noise 2 139+6 lg f(Hz) 100 Hz-1kHz

Underwater Noise 2 157-12 lg f(kHz) 1 kHz-100 kHz

Underwater Noise 3 168 10 Hz-315Hz

Underwater Noise 3 208-16 lg f(Hz) 315Hz-1 kHz

Underwater Noise 3 160-12 lg f(kHz) 1 kHz-100 kHz

注： f ——1/3倍频程中心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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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水下辐射噪声测量

3.1一般规定

3.1.1本指南涉及大型船舶在开敞水域现场工作的安全问题和经验。

3.1.2本指南旨在协调并提出测量水下辐射噪声的一种方法，并详细说明一种一致的分

析/后处理方法和报告标准。

3.2适用范围

3.2.1本指南使用 3个无指向性水听器对船舶连续水下辐射噪声进行测量。

3.2.2其它人为水下噪声，如打桩或沿海土木工程活动产生的脉冲噪声、主动声纳、地

震测量或通过疏浚、挖掘等其它活动产生的脉冲噪声，本指南中不考虑。

3.3试验场地条件

水下噪声测量程序依赖于水中测量设备的布置。因此，海上人员应安全可靠地进行操

作。此外，在水下噪声测量过程中收集的数据的质量和鲁棒性往往受到能够影响噪声测量的

一致性的外部因素影响，包括气象和天气条件、当地/附近的海上交通和整体的场地构造。

因此，建议条件如下：

3.3.1天气条件

天气条件应不超过：

（1）风力：蒲福风级 4级

（2）海况：3级

由于背景噪声的产生，应避免出现降雨。

应记录的其它信息包括：

（1）有效的风速和风向

（2）有效海况

（3）测试期间的船舶航向

3.3.2潮汐和海流

当流速超过 2 m/s时，不应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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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报告下述海流信息：

（1）流速与方向

（2）潮汐相关数据

3.3.3最小水深

最小水深应为 60 m或 0.3v2的大者。其中，v为船速，m/s。

如果适当考虑频率限制（截止频率），可在 40至 60米之间的水深中进行测量：

表 3.1 相对于水深的截止频率（假设水中恒定声速为 1490m/s，沙质海底声速为 1790m/s）

水深 (m) 10 20 30 40 50 60 70 77 80 90 100 200 300

截止频率 (Hz) 77.1 38.5 25.7 19.3 15.4 12.8 11.0 10.0 9.6 8.6 7.7 3.9 2.6

图 3.1 相对于水深的截止频率（假设水中恒定声速为 1490m/s，沙质海底声速为 1790m/s）

不应在水深小于 40m时进行测量。在小于 60m水深测量时，参考 3.5.1。

3.3.4海底特性

应对海底特性进行记录。在可能的情况下，海底应平坦。

3.3.5背景噪声

应尽可能消除背景噪声。试验场地应尽可能远离船舶航道、进出港口通道、海洋工程，

如疏浚、打桩、捕鱼或潜水区、地震勘探、排雷活动或沿海土木工程。

3.4测量仪器和数据采集

3.4.1水下噪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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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水听器数量

应使用 3个无指向性水听器。

3.4.1.2水听器灵敏度不确定度

在测量的频率范围内，最大不确定度为±2.5 dB。

3.4.1.3测量水听器阵列

水听器垂向阵列应与一个与海面分离的自由漂浮的水面浮标相连。其它系泊功能也应适

当考虑。

水听器应为坐底式安装。当水深无法完成坐底式安装时，可以考虑漂浮式安装。应保证

水听器的垂向布置，以确保被测船舶波束特性的测量。有关布置应进行记录。

3.4.1.4距离测量

船舶参考点应为螺旋桨和主机之间中心线的中点，垂向为标称声源深度（0.7倍的船舶

吃水）。

应记录被测船舶的参考声中心与每个水听器之间不断变化的距离。距离的测量精度应为

±10m。建议使用全球差分定位系统（DGPS）。建议对水听器阵列的倾斜角度进行测量，以

优化精度。

3.4.1.5水域声速特性

为了通过数值建模来计算传递损失，应确定水域声速特性。可使用传导率、温度、深度

（CTD）测量装置或通过直接声速传感器进行。

可以采用以下几种非排他性数值建模方法来确定传播损失：

（1）抛物方程

（2）对于 1000Hz以下低频的 scooter/fields模型（波数积分模型）

（3）对于高频采用 BOUNCE或者 BELLHOP 模型（基于射线方程的模型）

考虑到船舶是一个移动噪声源，传递损失模型应进行光滑平均。作为建模的替代方法，

可对整个频率范围进行现场直接声速测量。

3.4.1.6其它需要测量和记录的参数

应使用船载系统或专用的差分全球定位系统（DGPS）测量被测船舶速度和位置，以确

保最小精度为±10 m。

此外，在建模时应考虑海底特性，特别是浅水情况。

3.4.1.7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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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声测量设备的校准应按照 IEC 60565-1: 2020和/或 IEC 60565-2: 2019进行。水听器应

按照水听器制造商的建议由经认可的外部实验室至少每 24个月校准一次。此外，应使用专

用校准器（如活塞发声器）在测量前和测量后对整个系统进行现场检查。校准器应至少每

12个月校准一次。

数据采集系统应至少每 24 个月进行一次实验室检查。声速剖面测量装置应至少每 24

个月校准一次。

3.5数据采集和记录

仪器设备应确保在测试期间同步采集、记录和处理下述数据：

（1）水听器的声压

（2）被测船与水听器之间的距离

（3）被测船的对地速度

其它测量数据（校准检查、声速特性等）应进行记录。

3.5.1声学数据

测量应覆盖 1/10 十倍频程的 10Hz-50kHz 频率范围。对于科考船，频率范围应为

10Hz-100kHz。在实际测量中，当高频段（50k-100kHz）难以测量时，也可根据测得 10k-50kHz

的数据进行推算。

对于在 60 m以下水深中进行的测量，应根据现场特性数据得到传递模型，以证明不确

定度小于 3 dB。

3.5.2水听器布放

在一个阵列上至少应使用 3个水听器。布放方法建议包含一个与海面分离的自由漂浮的

水面浮标。水听器阵列不应直接耦合到支持船，以限制船舶操作引起的噪声干扰，还应防止

掩蔽发生。

对于深水测量，水听器阵列应按照 ISO 172081-1（2016）的要求进行布放，见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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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深水布放建议（ISO 17208-1（2016））

对于浅水，建议采用坐底式布放，见图 3.3。

图3.3 浅水布放建议

3.5.3船舶机动方式和最小会遇点（CPA）

3.5.3.1最小会遇距离（ CPAd ）

最小会遇距离应不小于 200 m或 1倍船长的大者。对于船长小于 200 m的船舶，可接受

的最小会遇距离为 100 m。

3.5.3.2船舶机动方式

应至少进行 4个航次的测量，右舷 2次，左舷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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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船舶速度、主机功率和主机转速进行记录。船舶应在进入数据采集开始位置

（COMEX）时达到航行稳定状态，并维持到数据采集结束位置（FINEX）。舵角、主机负荷

/转速、可调距螺旋桨的螺距与发电机组均应保持不变。

考虑到大型船舶完成 4 个航次的航向和速度稳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对于超过 10,000

GT的船舶，船舶航次的数量可减少为 2次。

如果使用 2套 3水听器阵列同时在船舶左舷和右舷进行测量，航次可减少为 2次。被测

船舶应直线通过，并满足所需的最小会遇距离。应在船艏到达 CPA前至少 800米或 4分钟

航程距离（取两者之中的最小值）开始记录数据；在船尾通过 CPA后至少 800米或 4分钟

航程距离（取两者之中的最小值）结束记录数据。

在船舶到达数据采集开始位置（COMEX）前，应满足所需的设备运行状态，并处于稳

定状态。

对所有的数据窗（COMEX到 FINEX），应记录水听器阵列和被测船舶之间的距离。

在测量过程中，应记录船舶的运行状态。运行状态应符合船舶的正常操作工况，如所有

主要设备，包括主机、辅机、空调设备、制冷设备和海水泵，都应在测量过程中正常工作。

应至少记录船舶航速、正常运行条件下的设备功率（满载负荷百分比）。

3.6数据后处理

3.6.1数据处理流程

应按照下图的流程进行数据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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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数据后处理流程

其中： kr ——第 k个航次；

jw ——第 j个数据窗口；

ih ——第 i个水听器。

3.6.2数据窗口

应对原始时域数据进行记录，以便进行后续分析，如数据修正、窄带分析等。

当船舶参考点位于数据窗内时，应对水听器数据进行记录，并将其划分为 10个子数据

窗进行分析，如下图所示。每个子数据窗的大小应尽可能均匀。

图 3.5 数据窗细分图示

对每个数据窗，应对每个子数据窗所有水听器测得的 1/10 十倍频程声压级进行能量平

均，再进行线性平均。应对每个水听器测得的水下噪声声压级转换为 1/10十倍频程均方根

4

6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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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线性平均与记录。

3.6.3.背景噪声修正

对每个水听器的每个 1/10十倍频程中心频率水下噪声声压级，应按下述流程进行背景

噪声修正。

（1）计算水听器 ih 在船舶试验前后测量的声压级的算术平均值（线性平均），即背景噪

声  BN iL h 。

（2）计算航次开始和结束之间的背景噪声的变化。

（3）对每次航次 kr , 数据窗 jw 和水听器 ih ，计算信噪比：

     , , , ,k j i p k j i BN iL r w h L r w h L h  

如  , , 3k j iL r w h dB  ，测量有效，应进行如下修正：

 
   , ,

' 10 10, , 10 log 10 10
p k j i BN i

p

L r w h L h

k j iL r w h
 
  
  

如  , , 3k j iL r w h dB  ，测量无效。

3.6.4 水下辐射噪声的计算

应对包括劳埃德镜像效应修正的船舶声源级（SL）进行计算并记录。

对每个航次 r、数据窗口w和水听器 h，建议采用测得的 CTD现场实测数据进行建模，

计算传递损失  , ,PL k j iN r w h 。

对每个航次 r、数据窗口w和水听器 h，船舶声源级按下式计算：

     ', , , , , ,S k j i p k j i PL k j iL r w h L r w h N r w h 

3.6.5最终平均

测量值应按下述进行平均：

（1）所有（3个）水听器的能量平均；

（2）所有数据窗的线性平均；

（3）所有航次的线性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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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船舶水下辐射噪声测量报告格式

船舶水下辐射噪声测量报告

测试机构盖章 测量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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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信息

测量地点： 日期：

测量机构的名称：

测量负责人： 电话： E‐mail：

船舶名称： 船舶登记号： IMO编号：

船型： 船厂： 船厂编号： 建造日期：建造地点：

2 船舶主尺度

两柱间长（米）：

型宽（米）：

最大吃水（米）

3 推进机械

型号： 缸数：

数量： 最大额定功率（千瓦）：

最大额定转速（转/分钟）： 安装形式：

4 辅助柴油机

型号： 缸数：

数量： 额定功率（千瓦）：

额定转速（转/分钟）： 安装形式：

5 推进器

类型： 每桨叶片数量：

推进器数量： 标称螺距：

设计转速（转/分钟）： 直径：

其他：

最后一次清洁船体及螺旋桨的日期：

回声测深仪关闭（是/否）：

6 船舶水下辐射噪声测量设备

水听器型号：

水听器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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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听器布放深度：

数据采集设备（含采样率）：

前置放大器（如使用）：

距离测量设备：

航速测量设备：

数据处理设备：

7 测量时的气象条件

日期及开始测量的时间

地点（GPS天线坐标）

海况

风速/风向

水深

8 船舶工况

航

次

时间

开始/结束
CPA距离

GPS航

速（节）

计程仪

航速

（节）

推进系统

主机转速

轴系转

速

螺旋桨螺

距
注

释

左

舷

右

舷

左

舷

右

舷

左

舷

右

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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艏吃水： 舯吃水： 艉吃水：

9 辅机状况

设备 位置
状态 1=开启 0=关

闭
注释

10 其它可能影响船舶水下辐射噪声测量的声源工况

声源类型 位置

11其他已知的可能影响船舶水下辐射噪声测量的问题及关注点

12 船舶水下辐射噪声声压级

1/3倍频程频带的中心频率

（Hz）

1/3倍频程频带的船舶水下辐射噪声声压级

航次 1（经

数据窗平

均）

航次 2（经

数据窗平

均）

航次3（经

数据窗平

均）

航次 4（经

数据窗平

均）

RNL （经航

次平均）

1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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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

25

31.5

40

50

63

80

100

125

160

200

250

315

400

500

630

800

1000

1250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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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500

3150

4000

5000

6300

8000

10000

12500

16000

20000

25000

31500

40000

50000

13 说明：测量机构需向 CCS提供完整有效的原始时域记录数据

附件 1：测量设备校准证书

附件 2：传播损失详细计算资料（如适用）

附件 3：1/3倍频程频带的船舶水下辐射噪声声压级图

附件 4：主要辐射噪声控制措施

附件 5：螺旋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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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经修订的降低航运造成的水下辐射噪声对海洋生

物不利影响指南

1 前言

1.1 商业航运是造成水下辐射噪声的一个主要因素。水下辐射噪声对包括海洋哺乳动

物、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物种在内的多种海洋生物的关键生命功能产生不利影响，而许多沿海

土著社区的食物、生计和文化都依赖于这些生物。

1.2 为了有效减轻船舶造成的水下辐射噪声对海洋生物的影响，需要在各个层面开展

国际合作和行动，涉及包括但不限于海员、设计方、船厂、船东和船舶经营人、海事主管当

局、供应商、制造商和船级社在内的多个利益相关方。通过设立降低噪声目标的期望和制定

降低噪声的努力可予以实现的机制和方案，各成员国政府也发挥重要作用。

1.3 声音是水生动物用于社交互动、繁殖、导航和探测障碍物、猎物、捕食者和其他

威胁的主要感觉机制。船舶最相关的噪声源与不同物种的听觉范围和声音运用重叠。根据物

种的不同，水下辐射噪声对海洋哺乳动物、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的造成的影响已有记录，包括

发育障碍、身体状况不佳、捕食增加、后代存活率降低、摄食减少、DNA断裂、行为改变、

掩蔽问题和生理反应。尽管基于实地观察、实验室实验、建模方法和土著知识，并考虑到不

同地区的环境相关特征和不同物种的噪声敏感性，对船舶噪声的影响进行了评估，有关噪声

对生态和商业关键物种影响的进一步数据将有助于向利益相关者提供信息。

1.4 对于新船和现有船舶，单独或组合考虑的降低水下辐射噪声措施的技术可行性和

成本效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特定船舶相关的设计、操作参数和要求，认识到这点非常重要。

降低水下辐射噪声的成功策略，应尽可能包括设计阶段、水下辐射噪声测量（预测或实际）

的基线设定、水下辐射噪声目标制订以及为达成这些目标而采取的技术和操作措施的实施、

监控和评估。应仔细考虑降低水下辐射噪声措施的实施与其他目标（例如但不限于能效、减

少生物污底和船舶安全）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作用。

2 适用范围

2.1 本指南可适用于任何船舶，并考虑船舶的设计、建造、改装和营运。

2.2 本指南不涉及军舰和海军辅助船产生的噪声以及出于其他目的（例如声纳或地震

活动）故意产生的噪声。

3 目的

3.1 本指南的目的是：

.1 提供设计方、船厂和船舶经营人用于降低任何指定船舶的水下辐射噪声的方法

概述；和

.2 协助有关利益相关方制定降低噪声的努力可予以实现的机制和方案。

3.2 考虑到船舶设计和建造相关的复杂性，以及各种降低和减轻船舶水下辐射噪声的

方法，本指南侧重于确定船舶产生水下辐射噪声的主要因素，以及设计方、船厂、船东和船

舶经营人可以采取的一般通用方法。水下辐射噪声主要因素与螺旋桨、船体线型、船上机械、

尾流以及操作和维护方面有关。

3.3 按本指南所述，降低水下辐射噪声的管理计划是一种在合理和切实可行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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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应用于船舶营运、设计、建造和改装的工具。

3.4 此外，鼓励船舶和设备设计方、船厂、船东和经营人、海事主管当局、船级社、

供应商、制造商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在其具体活动中引入和应用本指南，并考虑本指南中未包

括的任何其他技术和操作措施，其可能更适合具体应用并已证明有效地进一步降低水下辐射

噪声。

3.5 降低水下辐射噪声的技术解决方案的制定，以及有关水下辐射噪声对海洋生物影

响的科学知识将不断变化发展。为了确保有关各方具备最佳可用资料以告知为降低水下辐射

噪声作出的努力，并考虑与能效符合性措施的关系，本指南将定期进行评审和更新。鼓励各

成员国政府和观察员传达从船舶和设备设计方、船厂和经营人、科学组织、民间社会、土著

知识持有者等其他方获得的经验和信息，以协助改进和更新本指南。

4 定义

就本指南而言，下列定义适用：

水下辐射噪声基线：典型操作条件下的船舶源等级（及相关源深度），由初始预测和试

验得出或最好由标准化测量得出。

空化：由螺旋桨或其他装置通过静态或动态方法引起的环境压力降低，导致液体中形成

气泡。这种形成既指新空泡的形成，也指原有空泡的扩大。当这些气泡移动到环境压力较高

的区域时，它们会破裂，从而产生被推进船舶的主要噪声来源。

空化开始速度：（通过视觉或听觉）可以探测到空化的船舶速度。

现有船舶：非新船的船舶。

听觉范围：动物的耳朵或任何其他感觉器官所能探测到的频率范围。

土著知识：一种应用于生物、物理、文化和精神系统现象的系统思维方式，所蕴含的见

解基于证据，并通过长期的亲身经历以及广泛和多代人的观察、教训和技能获取。在经历了

几千年的发展后，土著知识仍在不断演变，包括现在与未来获得的知识，并代代相传。根据

本定义，土著知识超越了观察和生态知识，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认识方式”。
掩蔽：噪声干扰对海洋动物重要的其他声音的探测和感知。除其他影响外，掩蔽可能导

致海洋物种减少或丧失交流范围。

新船：在本指南生效日或以后签订建造合同；或如无建造合同，在本指南生效日或以后

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

螺旋桨噪声：由螺旋桨在船体伴流场中操作时产生的流动现象引起。螺旋桨噪声包括非

空化螺旋桨噪声和空化螺旋桨噪声。如发生空化，它通常是最主要的噪声源。

辐射噪声级（RNL）：以分贝表示的声压级。辐射噪声级是一个船舶源级，假定船舶

可以被视为声点源。计算方法为与船舶参考点的距离 D乘以该距离处指定参考值的远场均

方根声压 PRMS(D)。
数学公式为

10 1020 log 20 logRMS

REF REF

P DRNL dB
P D

   
      

   

压力参考值（ REFP ）为 1微帕。距离参考值（ REFD ）为 1米。完整的技术定义见 ISO

17208-1:2016《水下声学-船舶水下声音描述和测量的数量和程序-第 1部分: 用于比较目的的

深层水的精密测量要求》。

声压级：对于水下噪声，以 10乘以水下均方根声压（ P）与 1微帕斯卡基准声压之比

的以 10为底的平方对数表示，  21010 log REFSPL P P  ，式中 REFP = 1微帕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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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噪声：结构噪声系指船舶结构中的振动，当振动的表面激励周围介质（即基座、管

道、其他耦合的机械或连接的辅助设备）时，将产生噪声。结构噪声通常用振动度量来测量

和量化。

源级：水下源级见 ISO 18405:2017《水下声学-术语》。通常，源级用于量化在参考距

离（对于水下声学，通常为 1米）处由设备（机械或诸如船舶的其他实体）产生的声音（或

振动）。

水下辐射噪声等级：就本指南而言，系指任何船舶造成的噪声。水下辐射噪声等级以分

贝作为声压级。

隔振装置：通过降低振动能量的幅度，从而将机械振动与船舶结构隔离的振动弹性元件

（钢弹簧、橡胶或其他系统）。隔振装置也可用于保护设备免受来自船外的有害振动（例如，

恶劣天气时的冲击）。

5 水下辐射噪声管理计划

5.1 水下辐射噪声管理计划是适用于符合第 2节的船舶的一般方法，包括用于设计、

建造、营运及/或改装的降低水下辐射噪声的可能策略。

5.2 考虑到船舶设计和建造的复杂性，以及各种降低水下辐射噪声的方法，船东和设

计方应在设计的最早阶段进行水下辐射噪声管理计划。同样，在合理和切实可行的情况下，

可对现有船舶进行水下辐射噪声管理计划。

5.3 水下辐射噪声管理计划拟作为一种可采用定制方法的灵活工具，内容可包括建立

船舶水下辐射噪声基线（预测或实际）；设定具体和（如可能）定量的水下辐射噪声目标；

以及单独或共同评估降低水下辐射噪声的各种技术、操作和维护方法。内容详细程度不同的

两个模版见附录 C，以协助对船东/设计方提供指导。

5.4 各方具备如下所述的机会（但不限于此）来支持有效的水下辐射噪声管理计划：

.1 船东：制定和实施水下辐射噪声管理计划，将水下辐射噪声要求纳入船舶设

计规范，并按照此规范维护船舶。

.2 设计方：按船东的营运计划设计船舶，以满足水下辐射噪声要求。

.3 船厂：建造符合水下辐射噪声规范的船舶。

.4 船舶经营人：营运船舶以满足水下辐射噪声目标和其营运所在地区的任何附

加要求。

.5 海事主管当局：采取支持性行动，促进和推进水下辐射噪声管理计划，例如，

支持部署测量船舶噪声级的工具，支持创新和采用降噪技术，并交流水下辐

射噪声信息。

.6 船级社：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协助船东/船厂进行预测、试验、相关水下辐

射噪声附加标志、认证等工作。

.7 供应商和制造商：向船厂和船东提供设备，协助船舶符合水下辐射噪声规范。

6 降低水下辐射噪声的方法

6.1 船舶产生水下辐射噪声的主要来源与螺旋桨、船体线型、船上机械、尾流以及操

作和维护方面有关。在典型操作速度或接近设计船速时，大多数水下辐射噪声由螺旋桨空化

引起，但也和船上机械和操作方面相关，特别低于空化开始速度时。螺旋桨噪声本身可能是

总体水下辐射噪声的主要因素。任何船舶的最佳水下辐射噪声减轻策略至少应考虑所有相关

噪声源和减轻策略，包括本指南未涵盖、但可能更适合于具体应用的任何噪声源和减轻策略。

设计和技术降噪方法

6.2 在船舶的初始设计和建造阶段，降低水下辐射噪声的机会最大。对于现有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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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在某些情况下对螺旋桨进行可能的改装，满足新设计能达到的水下辐射噪声性能是不实

际的。因此，下列设计考虑主要用于新船。但是，在合理和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可考虑对现

有船舶进行改装。表 1概述了适用于新船和/或现有船舶的设计和技术降噪方法。

船体设计与改装

6.3 船体周围的水流可能会对水下辐射噪声产生影响，因为船体线型会影响水流入螺

旋桨。已知不均匀或不均质的伴流场会增加螺旋桨空化。因此，船舶的船体线型及其附体应

设计成使伴流场尽可能均匀，以降低空化。此外，不应忽略螺旋桨对船体结构的激励。

6.4 为降低船体水下辐射噪声，应考虑结构噪声。减轻措施可包括优化尺寸、应用去

耦涂层和结构阻尼。

螺旋桨设计与改装

6.5 应设计和选择螺旋桨以最大程度降低空化，同时考虑和优化对能效的影响。空化

可能是主要水下辐射噪声源，可显著增加水下辐射噪声。在典型操作速度下，通过良好设计

（例如优化螺旋桨载荷，保证水流均匀通过螺旋桨（受船体设计影响）），并仔细选择螺旋

桨特性（例如直径、叶片数量、叶片面积、螺距、桨叶侧斜、倾斜度和剖面），可以降低正

常操作工况下的空化现象。分析和研究船体与螺旋桨的相互作用，可以同时优化螺旋桨、船

体、舵和船舶性能的设计。

6.6 降低噪声的螺旋桨设计可供许多应用选择，并应予以考虑。但是，认识到由于技

术或几何限制（例如螺旋桨的冰区加强、质量），无法一直采用降低水下辐射噪声的最佳螺

旋桨。还认识到降低空化的设计原理会造成效率降低。目前已经开发了一些最先进的螺旋桨

设计和概念，包括高倾斜螺旋桨、正倾斜螺旋桨和对旋转螺旋桨。

6.7 诸如风辅助推进或空气喷射润滑船体等新兴技术可以减少所需的推进功率。可以

考虑采用这些技术来降低螺旋桨载荷和空化噪声。应考虑的事实是，减少推进载荷不会对水

下辐射噪声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在相同功率载荷水平下在吸入侧产生空化。还可将气泡注入

船尾和螺旋桨来降低水下辐射噪声。

尾流改善

6.8 通过优化船体线型设计、船体和螺旋桨附体（如采用推进改进装置/节能装置或不

对称船尾设计）改善水动力性能，可以提高螺旋桨的性能和进水量，降低水下辐射噪声。

6.9 为改善船舶螺旋桨的进水量，可以使用许多装置，但这些装置可能会造成空化，

因此对于新船或现有船舶都应仔细设计。在进行螺旋桨空化试验时，可以对装置的空化性能

进行评价，并在空化试验设施中进行模型试验。这些装置包括：

.1 安装尾流调节装置和优化舵设计。

.2 预旋定子（PSS）：位于螺旋桨前的定子可以降低叶片通过频率（BPF）噪声，

提高螺旋桨效率。

.3 前置预旋导轮：螺旋桨前的叶片和定子可以改善螺旋桨的空化性能，提高螺旋

桨效率。

.4 带翼片的毂盖可能有助于改善船舶螺旋桨的尾流。它可以从螺旋桨尾流中回收

能量，提高螺旋桨效率。带翼片的毂盖也有助于避免桨毂涡流空化。

机械设计与改装

6.10 应考虑选择推进系统和船上机械以及适当的结构声音控制措施、船体中设备的适

当位置以及可降低水下辐射和影响乘客和船员的船上噪声的基座结构的最优化。应在需要降

低噪声时优化船舶机械/设备的排列。可以通过固定不是始终需要或者在运输的某些部分不

需要的设备，实现降低水下辐射噪声。此外，根据船舶推进装置的配置，可以通过选择性操

作发动机和发电机组来进一步减少水下辐射噪声。例如，舷内安装的发动机可能比舷外安装

的发动机产生更低的水下辐射噪声。通过测量各种设备的水下辐射噪声，可以制定“安静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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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的配置”，从而了解每个装置对整体船舶噪声的影响。

6.11 空气声可以激发传入水中的结构噪声。设计方、船东和船厂应要求发动机/机械制

造商提供有关其机械产生的空气声等级和振动的信息，以便通过附录 B所述方法进行分析，

并建议可能有助于减少水下辐射噪声的安装方法。

6.12 对于往复式机械和旋转机械（例如制冷装置、空气压缩机和泵），应考虑适当使

用隔振装置以及改进的动态平衡。其他项目和设备（例如水力学、电动泵、管系、大风机、

通风管和空调管道）的隔振可能对某些应用有利，特别是当更直接的技术不适合具体应用时，

其作为减轻措施。也可以考虑采用主动噪声控制来抑制这些声源的结构振动。

6.13 隔振装置可以减少机械对支撑结构的振动，降低结构噪声。由于推进和推力传递

布置，对于齿轮传动的 4冲程发动机而非直接传动的 2冲程发动机，可以主要考虑发动机的

弹性装置。2冲程发动机不能采用弹性装置，因为其螺旋桨推力由发动机通过较大的发动机

座位面积直接传递给船舶结构。发动机与齿轮箱之间的挠性联轴节可以减少齿轮传动中的振

动，进一步降低结构噪声。隔振器更常用于安装柴油发电机至基座，来降低结构噪声。在某

些情况下，应考虑采用柴油电力系统，因为它可有助于有效地隔离柴油发电机的振动，而大

型直接传动配置通常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6.14 替代动力和推进系统有助于降低水下辐射噪声。电力推进（例如柴油电力、燃料

电池和全电力或电池、吊舱推进或方位推进器）被认为是一种很有前景的降低水下噪声的配

置选择。使用高质量的电动机和装置也有助于减少电动机引起的船体振动。

维护和操作方法

6.15 虽然水下辐射噪声的主要组成部分由船舶设计（即船体线型、螺旋桨、船体与螺

旋桨的相互作用以及机械布置）产生，应考虑操作调整和维护措施作为新船和现有船舶降低

噪声的方法。如船舶缺乏降噪设计特征或技术，或在国家和国际指定的保护区作业而需要采

取额外措施来减少船舶噪声对海洋野生动物的不利影响，操作方法可能特别重要。表 1总结

了适用于新船和/或现有船舶的操作和维护方法。

维护方法

6.16 维护螺旋桨的表面质量/光洁度，诸如适当抛光，可以去除海洋生物污底，显著降

低表面粗糙度，有助于减少螺旋桨空化。

6.17 通过使用适当涂层、清洁和主动水下船体维护1，减少船体粗糙度并维持光滑的

水下船体表面，也可通过减少船舶阻力和螺旋桨载荷来提高船舶的能效。但应注意，超声波

防污底系统发射的高频声能，其频率范围和振幅可能对水生物种有害。应尽可能避免在国家

和国际指定的保护区内使用这种系统。

6.18 机械振动引起结构噪声。正确维护运动部件和机械以及使用隔振装置，有助于保

持低水平的振动和噪声，防止增加操作机械的噪声。

操作方法

6.19 优化船舶纵倾和吃水可以降低所需功率，从而降低螺旋桨空化噪声。

6.20 为减少停泊时间以及降低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水下辐射噪声，经营人可以调整和优

化船舶的航线、航速和航行时间。在国家和国际的指定保护区内，以及减少水下辐射噪声对

海洋生物以及赖以为生的群落的影响的年内关键时期，航次策划可便利替代航线的使用，从

而避免保护区和减速（如可以安全执行）。水文局和海事主管当局应考虑在海图上标记和更

新国家和国际指定保护区，使船员和港口使用者能够规划航行，最大程度减少其船舶水下辐

射噪声对海洋生物的影响。

6.21 最佳做法包括审核有关国家和国际指定保护区的信息，确定船舶是否通过这些区

1 G.斯温、C.埃尔多安、L.福伊、H.加德纳、M.哈珀、J.赫因、K.Z.汉萨克、J.T.汉萨克、K.利伯曼、M.南
尼、和 E.拉斯顿，2022年，《主动水下船体清理作为减少船舶环境足迹的方法》，海洋科学前沿，p.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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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或在这些区域内作业。这些区域可包括但不限于：海冰覆盖地区（包括因纽特努纳特地区），

繁忙的港口和与濒危、受威胁或受保护物种的重要或关键栖息地重叠的航道，重要海洋哺乳

动物区，《生物多样性公约》规定的海洋保护区和其他国家/区域保护区。

6.22 因纽特努纳特区域的一些特征及其内部活动可能会增加水下辐射噪声的影响。包

括潜在的破冰活动，存在对噪声敏感的物种，以及对土著狩猎权的潜在干扰。对于在这些区

域作业的船舶，建议采取额外措施减少对海洋野生动物的影响，包括特别注意减少破冰和实

施操作方法和监控所产生的噪声影响。

船舶速度

6.23 对于设有固定螺距螺旋桨的船舶，降低船速、轴转数和/或发动机输出功率通常是

一种非常有效的降低水下噪声的操作措施，主要由于减少了空化。当速度低于空化开始速度

时尤其如此，但即使小幅降低功率也可以显著减少空化。因此，可越控轴功率限制或可越控

发动机功率限制（例如为满足 IMO EEXI要求可能采用）将预计在这些限制低于船舶日常运

行功率的情况下降低水下辐射噪声。

6.24 建议测量和理解船舶空化开始速度（CIS），并在可行的情况下在国内和国际指

定的保护区内以低于 CIS 的速度操作。对于设有可调螺距螺旋桨的船舶，降低航速可能不

会降低噪声。因此应考虑轴速和螺旋桨螺距的最佳组合。

6.25 然而，维持某一特定速度可能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例如安全、操作和能效。一

般而言，应考虑每艘船关于空化的任何临界航速和由此导致的水下辐射噪声的增加。

表 1尽实际可行适用于新船和/或现有船舶的设计、技术、操作和维护的降低水下辐射

噪声方法摘要。此清单并非详尽无遗，不应限制船东考虑任何其他设计方案作为解决方案。

更多信息见船舶水下辐射噪声技术报告和矩阵。

降低水下辐射噪声的方法 新船 现有船舶

针对水动力性能和均匀伴流场优化船体线型（及附体）设计，以减少空化 X X

优化螺旋桨设计以减少空化，优化载荷，确保均匀水流和船体-螺旋桨相互作

用，并仔细选择螺旋桨特性，例如直径、叶片数量、叶片面积、螺距、桨叶

侧斜、倾斜度、剖面和创新材料

X X

新兴技术（如风力辅助技术）以减少螺旋桨载荷和空化噪声 X X

螺旋桨空气喷射 X X

尾流改善 X X

仔细选择船上机械和安装时使用适当的结构噪声等级控制措施，船体内设备

的适当位置，并优化基座结构

X

机械安装和隔离，例如带减速齿轮的 4冲程发动机的弹性装置和挠性联轴节，

往复机械的隔振装置和改进的动平衡

X X

优化船舶纵倾，减少所需的功率，从而降低螺旋桨空化噪声 X X

改进航次策划（例如，最佳航线，协调各船队、国家和国际指定的保护区/海

冰覆盖区域，包括众所周知的栖息地或迁徙路径）

X X



28

对于设有固定螺距螺旋桨的船舶，通过降低轴转速（和/或发动机输出功率）

降低螺旋桨转速2

X X

船舶航线划定措施3，以避免国家和国际指定的保护区，包括众所周知的栖息

地或迁徙路径

X X

螺旋桨维护（和清洗/涂装） X X

船体维护（涂装和水下船体维护和清洁，但在国家和国际指定的保护区内可

能的声学防污底系统除外）

X X

7 能效和降低水下辐射噪声

7.1 应仔细考虑能效、温室气体和降低水下辐射噪声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遵守监管

义务，并确保水下辐射噪声等级达到水下辐射噪声管理计划设定的目标。满足能效规则

（EEDI、EEXI和 CII）的许多能效改进方案可能会改善水下辐射噪声性能，并可能与气候

政策产生积极的协同效应。如降低水下辐射噪声的措施不支持能效，则必须优先考虑与能效

和排放有关的监管义务。水下辐射噪声措施不应损害有关温室气体减排和能效的 IMO 要求

或影响船舶安全（例如，操纵性）的其他 IMO要求。

7.2 设计方、船厂、船东和经营人应调查和考虑为达到较低 EEDI、EEXI和/或 CII 的
船舶设计而增加水下辐射噪声的风险。

7.3 应仔细审查船体和螺旋桨作为一个整体的协同设计，从而产生均匀的尾流以减少

螺旋桨空化，因为这也将提高能效并减少排放。

7.4 减小螺旋桨空化是降低水下辐射噪声的有效手段。旨在减少应用或安装推进功率

和螺旋桨推力载荷的措施，以及适当的安全注意事项4，是提高能效，减少排放并通常导致

降低水下辐射噪声的方案，例如风辅助，优化的船体设计，定期维护和船体清洁以避免污底

和减少船体阻力，都是减少排放和降低水下辐射噪声的有效措施。

7.5 水下辐射噪声计算方法应整合优化方法，在考虑水下噪声的同时考虑影响能效和

其他排放的参数。这将优化水下辐射噪声，其他排放和效率/性能。

8 评估与监测

8.1 评估和持续监测水下辐射噪声是评估降低海洋噪声工作成效的重要步骤。可实际测

量船舶的水下辐射噪声，或根据船舶水下辐射噪声的特性和设计参数以及环境条件进行建

模。

8.2 水下辐射噪声建模需要考虑声音传播损失，因为受到一些环境参数（例如海况、

海冰、声速分布、海水温度、吸声、海流、测深、海底特性) 的影响。有多种水下声音传播

模型来满足具体的应用目标。

8.3 应进一步了解水下辐射噪声的状态和变化。应鼓励与有关港口合作发展航道的监

测能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用于激励方案，以补充其他水下辐射噪声的监测方案。

8.4 应支持社区主导工作，了解船舶水下噪声及其对海洋物种和沿海社区的影响。

8.5 各成员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包括船级社、设计方、船厂、船东和船舶经营

人、供方和制造商，在可能的情况下可通过建立船舶声源等级和/或环境噪声监测方案，为

全球了解船舶噪声排放提供数据。

2 保持足够的速度和功率以保证安全航行是至关重要的。参见MEPC.1/Circ.850/Rev.3通函《确定船舶在恶

劣海况下维持操纵性的最小推进功率导则》。
3 “船舶航线划定措施”系指使现有的公认航道避开可能包括重要的海洋哺乳动物栖息地或迁徙路径在内

的国家或国际保护区的过程。船舶航线划定是减少船舶在海洋环境中噪声暴露的有效措施。
4 见MEPC.1/Circ.850/Rev.3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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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根据应用本指南所获得的实际经验，可在“任何其他事项”项目下向海上环境保护

委员会提交资料、评论、意见和建议，分享所收集的水下辐射噪声数据和应用措施的结果。

数据可以匿名共享，以支持各成员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计划和制定水下辐射噪声措施。

9 激励

9.1 在适当情况下，鼓励海事主管当局、金融及保险机构和其他机构推动设立激励计

划，以支持供方、设计方、船厂、船东和经营人实施水下辐射噪声监测计划和降低噪声工作。

激励措施也可以支持收集和共享船舶的水下辐射噪声数据。

9.2 例如，激励措施可基于有关的水下辐射噪声船舶附加标志、水下辐射噪声管理计

划认可、降低水下辐射噪声目标、船舶和发动机技术及维护、船舶减速方案、港口岸电或其

他自愿可持续性认证，其中包括降低水下辐射噪声或在效率和维护方面的互补效益的证据

（例如，通过在水中清洁船体和螺旋桨来防止生物污底，可提高效率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入侵

物种转移）。

9.3 激励措施的实例包括港口费、航道费、额外服务或产品的折扣、促销等。

9.4 供方、设计方、船厂、船东及经营人应注意并努力达成与降低水下辐射噪声有关

的激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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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国际水下辐射噪声测量标准，建议和船级社规范

1 船东、设计方和经营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可以根据其具体情况，使用下列最合适

和最新的噪声测量标准。

2 ANSI S12.64和 ISO-17208-15是同一标准的两个版本。包括三个等级：检验、工程和

精密，后者是最准确的方法。ISO-17208-1取自 S12.64并被国际采用，主要区别是去除了三

个等级。这两个标准均用于测量深水船舶的辐射噪声等级（RNL）。ISO-17208-26提供了使

用 ISO-17208-1 测量数据并将测量的 RNL转换为单极声源级（MSL）的方法。这两个标准

与船舶噪声的测量最为相关。当使用MSL指标时，这两个标准缺一不可。

水下辐射噪声测量标准的非详尽清单

标准或组织 发布日期 范围 方法 最小水深

ICES-CRR-
2097

1995年 5月 仅适用于渔业研究船

（R/V）。本文件提供

有关环境噪声、鱼类听

觉、船舶噪声、鱼类对

船舶噪声的反应、水下

辐射噪声仪器、R/V的

噪声缓解等方面的指

导。

预期的方法结果为在 1 赫兹

（窄带）频谱 1 米声压级。

未给出距离校正过程。

未规定

ANSI/ASA
S12.648

2009年 9月 适用于任何尺寸、航速低

于 50节的船舶。（这是商

船水下辐射噪声测量的第

一个标准。）

结果是在 1 米声压级，假设

船舶模型为点源采用球面扩

展。测量有三个等级：精密、

工程和检验。使用三个水听

器，位于水柱上，有一个波

束。

精密：

300米或 3x L
工程：

150米或 1.5x L
检验：

75米或 1x L
其中 L是船舶总长

度。

法国船级社、挪

威船级社9

2015 年 11
月

适用于商船，包括任何从

事商业贸易或载客出租

的船舶。

结果是在 1米声压级，使用

计算的传播损失，船舶建模

为单极声源。

未规定

5 ISO 17208-1《水下声学-船舶水下声音描述和测量的数量和程序-第 1部分: 用于比较目的的深层水的精密

测量要求》。
6 ISO-17208-2《水下声学-船舶水下声音描述和测量的数量和程序-第 2部分: 用深水测量测定声源级》。
7 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ICES），合作研究报告 209，《研究船舶水下噪声，审查和建议》，1995年 5月。
8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美国声学学会（ASA） S12.64-2009；《船舶水下声音描述和测量的数量和

程序-第 1部分：通用要求》，2009年 9月。
9 通过减少航行噪声足迹实现更安静的海洋（AQUO）和抑制由空化引起的水下噪声（SONIC），《商业

船舶水下噪声监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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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7208-110 2016年 3月 与 S12.64相同

(上文)
方法和结果与 S12.64 基本

相同，但在 S12.64的精度级

和工程级之间有一个等级。

使用三个水听器，位于水柱

上，有一个波束。

大于 150米或按注

（1）所述

ITTC 指 南 7.5-
0411

2017年 9月 适用于测量水面船舶的水

下辐射噪声。

结果是假设球面扩散并通过

距离归一化调整的 1 米声压

级。

最高级为 300 米

或 3 倍船长；中

级为 150米或 1.5
倍船长;最低级为

75 米或 1 倍船

长。

英国劳氏船级社12 2018年 2月 适 用 于 按 照 LR 的

SHIPRIGHT附加标志要

求测量和认证水下辐射

噪声的任何船舶。

按 ISO-17208-1假设测量，提

供深水校正。浅水应按照

ISO-17208-1的规定进行。使用

三个水听器，位于水柱上，有

一个波束。

大于 60 米或按注

（2）所述

法国船级社13 2018年 7月 适用于任何自航船舶。 结果是在 1 米声压级，使用

计算的传播损失，船舶建模

为单极声源。使用三个水听

器，位于水柱上，有一个波

束。

大于 60 米或按注

（3）所述

中国船级社14 2018 年 10
月

适用于申请 CCS 附加

标志的船舶。

结果是在 1米声压级，假设球面

扩散，并使用计算的传输损耗。

采用单水听器方法

时，龙骨下水深一

般不小于 40米，采

用多水听器方法

时，龙骨下水深一

般不小于 60米。

ISO-17208-215 2019年 7月 本 文 件 规 定 了 按 ISO
17208-1要求，通过转换在

深水中获得的辐射噪声级

值来计算等效单极声源级

的方法。

这不是船舶测量标准，必须使用

ISO-17208- 1进行现场测量。

N/A

10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SO 17208-1-2016；《水下声学-船舶水下声音描述和测量的数量和程序-第 1
部分: 用于比较目的的深层水的精密测量要求》，2016年 3月。
11 国际拖曳水池会议（ITTC），推荐程序和指南-船舶水下噪声-全尺寸测量。
12 英国劳氏船级社（LR），《附加设计程序，确定船舶水下辐射噪声的附加设计和建造程序》，2018年 2
月。
13 法国船级社，《水下辐射噪声》，规则注释 NR 614 DT R02 E，2018年 7月。
14 中国船级社，《船舶水下辐射噪声指南》，2018年 10月。
15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SO 17208-2-2019；水下声学-船舶水下声音描述和测量的数量和程序-第 2部
分: 用深水测量测定声源级，2019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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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船级社16 2019年 7月 适 用 于 所 有 期 望 获 得

DNV-GL SILENT 附加标

志的船舶。

深水方法学符合 ISO-17208-1
（如上所述）。

浅水采用独特的方法，采用单个

底部安装水听器，距离校正使用

实际现场测量的传输损耗或关

系 18xLog(r)，其中 r为船舶与水

听器之间的距离。

150米（深水试验，

不论船长）

30米（浅水试验）

挪威船级社17 2020年 7月 适 用 于 所 有 期 望 获 得

DNV-GL SILENT 附加标

志的船舶。

结果是在 1 米声压级，假设

船舶在评估过程中被建模为

点源或线源。本文件仅提供

根据 DNVGL-CG-0313（上

文）进行测量的极限和需要。

N/A

美国船级社18 2021年 5月 适用于自航式商船和科研

船

结果为深水声压级为 1米时

采用球面扩散，浅水声压级

为 1米时通过公式计算的传

输损失。使用三个水听器，

位于水柱上，有一个波束。

大于 60 米或按注

（4）所述

意大利船级社19 2021年 适用于所有期望获得

RINA DOLPHIN QUIET
或 TRANSIT附加标志的

船舶。

结果是在 1 米声压级，假设

船舶模型为点源采用球面扩

展。使用三个水听器，位于

水柱上，有一个波束。

150米或按注（5）
所述

韩国船级社20 2021年 7月 适用于已申请船舶水

下辐射噪声的可选附

加标志 URN（水下辐

射噪声）的新船和现

有船舶

结果为 1米声压级 至少 60米

最小水深注释：

1. ISO-17208- 1：1.5 x总船长，即船舶最前端和最尾部之间的纵向距离。

2. 劳氏船级社：0.3 x v2，其中 v 为船舶速度（米/秒），或者 3 x (B x Dt)1/2，其中 B
为船舶宽度（米），Dt为船舶吃水（米）。

3. 法国船级社：0.3 x v2，其中 v 为船舶速度（米/秒）。深水是 200米或 2倍船长，

除非船长大于 200米，则 1.5倍船长。

4. 美国船级社：0.3 x v2，其中 v为船舶速度（米/秒）。深水取 150米或 1.5倍船长的

较大者。

5. 意大利船级社：只要 RINA同意适当的实际传输损失程序，则可在浅水中进行测量。

16 挪威船级社/德国劳氏船级社（DNV/GL），船级指南 DNVGL-CG-0313，《噪声排放测量程序》，2019
年 7月。
17 挪威船级社/德国劳氏船级社（DNV/GL），《船舶入级规范》第 6部分，额外的附加标志，第 7章，环

境保护和污染控制，2020年 7月。
18 美国船级社（ABS），《水下噪声和外部空气噪声》，2021年 5月。
19 意大利船级社（RINA），《海豚安静船和海豚中转船》，2021年。
20 韩国船级社：《水下辐射噪声指南》，2021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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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船舶优化设计计算模型类型及降低水下辐射噪声技术方法

船舶优化设计计算模型类型及降低水下辐射噪声技术方法如下：

.1 水流特性：计算流体动力学（CFD）可用于预测和设想船体和附体周围的水流

特性、空化和水声源，以及螺旋桨操作的伴流场。此外，螺旋桨分析法（例如

升力面法）或 CFD能用于预测空化和试验空化对螺旋桨性能的影响。

.2 噪声辐射：有限元分析、边界元法和统计能量分析可用于估计流场、空化和机

械激励引起的辐射噪声。可以考虑地形、海底、海面和弹性船舶结构。其他预

测辐射的方法包括混合法、波动法和能量流法。大多数方法既可用于结构，也

可用于流体。

.3 噪声传播：噪声从声源到受体的传播路径取决于环境和某些声音特性。射线理

论、正常模式、波数积分或抛物方程等方法可用于模拟声音的远距离传播。

螺旋桨水下辐射噪声的标准化模型试验与空化试验相结合，使制造商、供方、船东和船

厂能够在船舶建造之前就螺旋桨对水下辐射噪声的作用是否符合合同规范达成一致。

.1 模型尺度空化试验21可提供目前最准确的空化螺旋桨水下辐射噪声源级的预测

和试验，表明与航行试验的水下辐射噪声源级较好地相符。但应仔细考虑尺度

效应和设施相关的背景和混响噪声的影响，预期当前研究将进一步改进这些问

题。此外，由于模型试验仅专注空化噪声，可较好地评估空化噪声减轻措施的

影响。此减轻措施对船舶总噪声的影响需要了解其他噪声源，例如机械和结构

噪声。

.2 船舶、螺旋桨和特殊附体（如轴支架和减摇鳍装置）可以在空化试验设施（如

空泡试验筒）中进行模型试验，以测量有关空化诱导压力脉冲、空化开始速度

和辐射噪声的设计特性。

如可能，最好在受控环境中进行模型尺度或全尺寸模型验证试验，以评估水下辐射噪声

模型预测和试验。

21 ITTC -《推荐程序和指南》，等比例模型螺旋桨空化噪声测量，7.5-02-0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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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水下辐射噪声管理计划的样本模板

为协助船东制定可为满足其需要而定制的水下辐射噪声管理计划，本指南提供了载有水

下辐射噪声管理计划可包含内容的两个样本模板。模板仅供参考，并可进一步修改，以适合

个别船东的具体情况。

样本模板#1：有初始步骤的理想计划：

水下辐射噪声管理计划

1. 目标

本节应概述关于降低船舶水下辐射噪声的高级目标。例如，可以拟定为“在未来五年内，

我们拟实现以下目标[....]，并确定进一步减少船舶噪声的机会”。
2. 方法

本节应描述为实现总体目标将进行的各种工作。包括研究投资、测量船舶噪声特征工作、

确定/实施与船舶相关的操作或技术解决方案。

3. 监控/评估方法

本节应简要概述船东/船舶经营人拟如何监控、评估和评价其计划的进展。

样本模板#2：明确遵循计划-实施-监控-评估周期的详细计划

水下辐射噪声管理计划

1. 概述

本节应概述关于降低船舶水下辐射噪声的高级目标和计划目的。例如，可以拟定为“在
未来五年内，我们拟实现以下目标[....]，实施以下步骤，并确定进一步减少船舶噪声的机会”。

2. 水下辐射噪声基线

本节应概述如何确定水下辐射噪声基线。

应尽实际可行确定船舶基线。船舶水下辐射噪声基线状况可予以预测（计算/经验/模型

试验），或最好进行测量。应在船舶的正常操作条件（包括典型营运航速和吃水）下确定预

测和/或测量的水下辐射噪声船舶状况基线，并使用标准的操作设备/机械。

应以客观标准测量水下辐射噪声。附录 A 概述了用于研究和支持港口规划的公认测量

标准的可用性。附录 B提供了优化船舶设计和技术降噪方法的计算模型示例。

3. 水下辐射噪声目标

本节应概述计划旨在实现的整体降噪目标。如下资料就如何建立上述目标提供一些可能

的指导。

研究记载了水下声音传播条件、对水下辐射噪声等级和听力敏感性的作用以及海洋物种

对船舶噪声的不良生理或行为反应在区域之间的显著差异。任何通用限制都可以概括不同环

境中减少影响的因素，因此基于生物学的噪声限制可以反映这种差异。但可以根据实际或预

测的基线测量值，按船级、吨位或其他特征建立单独的船舶噪声目标。船东可设定在一段时

间内逐步提升降低水下辐射噪声的目标。

给定船舶的水下辐射噪声目标应考虑船舶用途、类型、水下辐射噪声预测和基线测量以

及营运条件。通过采用船级社与水下辐射噪声相关的规范，也可以建立降低水下辐射噪声的

目标。或者船东也可以建立降低水下辐射噪声的目标，例如将噪声等级降低一定百分比。

4. 降低水下辐射噪声的方法和相关行动

本节清楚地阐明为降低水下噪声所采取的方法。这些方法可能结合技术和操作方法，并

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调整。还可能包括确定研究倡议或其他合作项目，以提高对降低水下

辐射噪声工作的认识和认知。关于可采用的方法类型的指导，请参见本指南第 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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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控和评估

本节应说明如何监控和评估船舶降噪工作。

作为水下辐射噪声管理计划的一部分，船东和经营人应制定监控方法，从而定期与基线

测量和水下辐射噪声目标进行比较，评估降低船舶噪声工作的成效，并指导和加强旨在降低

噪声的活动（第 8节）。评估可以包括水下辐射噪声测量、模拟、建模的形式或数据收集和

评估的其他科学方法。

为确定是否达到船舶的水下辐射噪声目标，应考虑在典型营运工况的预期范围内从已识

别的噪声源测量船舶的水下辐射噪声。测量应使船舶经营人能够优化船舶营运并沿着航线适

当调整水下辐射噪声等级（例如通过优化船舶纵倾从而减少所需的功率，或者在安全的情况

下降低航速，这两种方法都可能降低螺旋桨空化噪声）。也可以通过机械、船体和螺旋桨状

况的充分维护记录来证明对以前可接受的噪声等级的维护验证。

在测量活动之间，可以对水下辐射噪声进行原位监控。开发的实时动态航行优化工具提

供个性化的分析信息，从而提高效率，节省燃料和成本，并减少排放，这展现出适应性管理

的前景。应将降噪作为进一步的优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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